医疗设备网络优化交换机采购项目（2025年）用户需求
1、 项目名称与概述
1、项目名称： 医疗设备网络优化交换机采购项目（2025年）
2、项目概述： 采购人的ICU、手术室等科室的医疗设备需接入网络，为满足网络安全管理要求，要求采购的网络交换机支持端口安全、MAC 地址限制等，支持VLAN 、链路聚合，生成树等协议。
2、 采购设备清单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技术参数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
	1
	网络交换机
	详见三 的详细技术参数
	268台
	
	


3、 详细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端口配置
	支持≥8个千兆电口，≥ 2个千兆光口（SFP）

	2. 
	尺寸
	小型桌面式，尺寸宽 ≤280mm， 深≤180mm，高≤44mm

	3. 
	交换容量
	≥580Gbps

	4. 
	包转发率
	≥90Mpps

	5. 
	VLAN 支持
	支持 802.1Q VLAN

	6. 
	生成树协议
	支持 STP / RSTP / MSTP等协议

	7. 
	链路聚合
	支持静态聚合和 LACP（802.3ad）

	8. 
	QoS
	支持端口限速、优先级标记（802.1p/DSCP）

	9. 
	安全功能
	支持MAC地址限制、用户分级、SSH

	10. 
	管理方式
	支持 Console、Telnet、SSH、SNMPv1/v2c/v3、系统工作日志


4、 交货日期和项目工期

1、供应商须在采购人支付合同首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院方提交采购清单中的物品。
2、交货日期以货物到达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的日期为准。
3、项目工期：交货后90天内。

5、 项目实施要求
1、货物交付

（1）、供应商应按时将货物送至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。

（2）、所有产品要求品牌与实际制造商一致，不接受OEM或贴牌产品。
（3）、不得采用过期的或停产的设备。

（4）、交货完成的有效证明：供应商必须随货物提交交货签收单给采购人，经双方签字确认方为有效。

2、 实施方案要求

（1）、供应商须根据院方需求，提供针对本次项目的整体网络设计规划服务，并提交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。

（2）、实施方案必须包括但不限于：项目进度计划、详细安装与配置步骤（明确设备监控系统接入、网管系统接入、STP安全配置、设备端口安全策略等关键配置项）、系统割接与回退方案、应急预案等。
（3）、方案需得到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实施。

3、安装、调试与割接
（1）、供应商为本项目指派的实施技术人员不少于2人，且均须持有业内认可的网络技术高级工程师证书（如HCIE、CCIE等同类资质）。
（2）、供应商项目团队应保持稳定，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相关人员。

（3）、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确认的日期、位置及方案进行安装调试。安装调试所需的所有辅材（光纤、网线、模块等）及因此产生的费用均已包含在项目总价中，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额外费用。

（4）、采购人的业务要求网络7×24小时连续运行。在设备安装与替换过程中，供应商必须优先采用不中断业务的技术方案。若必须暂停网络通信，供应商制定的割接方案必须经过充分的实验室模拟验证，明确每一步操作步骤、风险点及回退机制，并在得到采购人正式批准后，于指定时间窗口内执行。严禁发生计划外的业务中断。

（5）、供应商在安装调试过程中，必须完成合同及方案中规定的所有安全与可管理性配置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将交换机成功接入采购人指定的网络监控平台及网管系统；配置优化的STP协议参数以防止环路；根据采购人安全策略实施端口安全功能。

4、培训与运维支撑

（1）、供应商需承诺提供不少于1天、不少于2人次的工程师安装配置等实操培训课程，场地、交通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
（2）、项目实施完毕、验收通过后，供应商需安排1名网络技术人员驻场运维1年，以保障本次项目设备运行的稳定性。
6、 验收要求

1、验收标准：按原厂家产品标准。

2、验收方式

（1）、采购人在所有设备安装完成，并能正常运转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。

（2）、如有质量问题或包装破损严重的，供应商应在到货后的7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说明并及时更换处理，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。

（3）、无论承运商为供应商所指定的其他方、或是供应商自身，采购人仅凭交货完成的有效证明和验收合格文件为准，供应商与承运商之间因货物运输引起的一切纠纷自行解决，与采购人无关。
7、 保修服务
1、项目提供为期至少于3年的保修服务，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2、在维护期内，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，以及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。

3、售后服务：提供7*24小时服务热线，安排合格的技术工程师提供技术热线。
4、如果项目实施产出物或项目在质保期内出现一般性故障，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报修后立即做出处理响应；如果项目实施产出物或项目在质保期内出现重大故障，供应商应立即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用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在30分钟内（含本数）前往现场处理。供应商需提出解决方案，工作至故障修妥完全恢复正常服务为止，一旦故障引起业务中断，2小时无法恢复业务，须提供备件先行服务。

5、供应商应作出无推诿承诺。即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报修通知及要求后，须立即派技术人员到场，全力协助、使系统尽快恢复正常。

6、在维护期结束前，须由供应商和采购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任何缺陷必须由供应商负责修复，在修复之后，供应商应将缺陷原因、修复内容、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采购人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。
7、超过本合同约定维护期的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的维护报价不超过合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部分金额的5%。
8、 合同付款方式

1、合同签订后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%，共计人民币元(大写：人民币元整)。

2、合同内所有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验收通过后，供应商提供售后服务履约承诺函，且采购人在收到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至结算审核价的100%。

